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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伊犁州直2021年首批光伏项目竞争优选工作通知

 3月22日，伊犁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组织开展伊犁州直2021年首批光伏发电项目竞争优选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
今年12月31日前全部容量建成并网，逾期未建成并网的，将采取联合惩戒措施，将企业列入失信名单。

 以下为原文

关于组织开展伊犁州直2021年首批光伏发电项目竞争优选工作的通知

各电力企业，国网伊犁供电公司：

 根据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有序推动2021年新增风电、光伏发电项目竞争优选工作的通知》要求，为切实
科学合理开发州直太阳能资源，推动新能源产业发展，现就做好2021年首批光伏发电项目竞争优选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

 一、申报要求

 根据伊犁州直能源发展规划，统筹电网和消纳空间条件、光照资源条件、地区经济发展，申报企业应合理确定项目
建设规模、认真测算建设成本和配套储能设施。申报项目建设应符合自然资源、林草、生态环境等有关行业部门管理
要求，依法办理相关手续，严守生态红线，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等国家法律法规明确禁止开发建设区域。严格按照
电网接入条件和消纳能力确定申报项目规模。

 （一）建设地点。为深入贯彻实施“两霍两伊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完善“两霍两伊区域一体化”要素条件，发
展霍城县农牧光互补融合发展示范基地，合理利用图开沙漠地理环境条件，高质量开发利用光照资源，以光伏产业规
模化集约化、科学布局、环境保护、土地、规划等原则，确定首批次建设地址为霍城县（图开沙漠）。

 （二）接网消纳。本着稳妥科学的原则，认真测算区域电网消纳空间，经与国网新疆公司确定首批次建设装机规模
5万千瓦。国网伊犁供电公司需协助出具申报项目消纳市场及接入系统方案的论证材料，以及接入系统建设承诺、消
纳保障承诺等。

 （三）用地条件。申报项目应具备土地（场地）建设条件，提供霍城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出具的用地及规划选址支
撑性文件。

 （四）并网时间。申报项目应于2021年12月31日前全部容量建成并网，逾期未建成并网的，将采取联合惩戒措施，
将企业列入失信名单。

 （五）标准规范。申报项目应符合国家技术标准和规范要求，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落实环境保护和安全质量管
理等要求。

 （六）项目业主。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火电和风电、光伏等公共资源开发建设项目公开招标选定项目业主暂行
办法》要求，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依法依规采取公开招标方式选定项目业主。由我委委托招标代理机构向
社会发布招标公告，由霍城县人民政府做好衔接工作，我委监督指导。

 二、竞争要素

 竞争配置工作方案包含企业投资实力、历年业绩、技术方案、设备先进性、储能调峰措施、社会及经济效益、前期
工作深度等竞争要素。

 1.企业能力。包括投资能力、业绩、技术能力、企业诚信履约情况评价。

 2.设备先进性。包括太阳能面板技术、逆变器技术、电气主要设备选择、就地升压变压器技术等。

 3.电网接入条件和地区消纳评价。包括厂址选择和土地利用情况、电网接入条件、电网送出条件、电网安全和地区
消纳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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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技术方案。包括充分利用资源条件、优化技术方案、利用小时测算、智能化控制运行维护、退役及拆除方案、经
济合理性等。

 5.储能调峰措施。

 6.社会及经济效益分析。包括固定资产投资、税收、拉动地区经济发展情况。

 7.申报企业其他竞争支持材料。企业自愿提供包括可体现企业投资实力和利于当地经济发展的材料。

 三、工作步骤

 （一）委托招标代理机构开展招标工作，招标公告和公示信息按照《招标公告和公示信息发布管理办法》（国家发
改委第10号）规定发布。

 （二）项目投标资格审查和投标，各投标企业按照招标公告要求，领取招标文件，在投标时如因支撑性文件等不符
合要求，造成时间耽误或超过报送时间节点的由申报企业自行负责。申报企业自行编制投标文件，投标文件编制按照
招标文件要求进行编制。

 （三）项目招标和中标结果公示

 本项目开标，综合评选中标单位，公示中标结果。

 （四）项目备案和开工建设阶段

 本次光伏竞争性配置确定项目业主后，需立即办理相关手续，按要求完成备案申请后立即依法依规建设。若未按时
间建成并网发电，将采取联合惩戒措施，将企业列入失信名单。

 四、其他事宜

 （一）霍城县人民政府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每月5日上报项目进展情况，并在项目建设、验收、运营等过程中进
行不定期监督检查，严查项目建设、运营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

 （二）其他未尽事宜，遵照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关于做好2020年风电、光伏发电项目建设有关工作的通知》执行。

 联系人：阮宝军联系方式：0999-8020933

伊犁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1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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